淄文昌水〔2018〕59号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水务局
关于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姜萌路南延线范
阳河桥、环湖西路白尼河桥和范阳桥、文昌
大道范阳河桥和焕然河桥防洪影响评价
报告的批复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城乡建设局：

你局报送的《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姜萌路南延线范阳河桥、环湖西路白尼河桥和范阳桥、文昌大道范阳河桥和焕然河桥防洪影响评价报告》，我局于2018年11月22日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依据专家评审意见，报告编制单位山东省淮河流域水利管理局规划设计院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并以报批稿报送我局。经我局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实施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姜萌路南延线范阳河桥、环湖西路白尼河桥和范阳河桥、文昌大道范阳河桥和焕然河桥工程。该工程主要涉及姜萌路南延线范阳河桥、环湖西路白尼河桥、环湖西路范阳河桥、文昌大道范阳河桥、文昌大道焕然河桥，且全部为新建。
二、同意报告中防洪评价计算、防洪综合评价以及专家评审意见，所提出的建议符合河道管理要求。
三、为保障河道防洪安全，上述桥梁所涉及河道防治与补救措施工程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到位。
四、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防洪评价报告和涉河许可有关规定组织施工，并提供有关工程建设资料配合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项目建设涉及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及其他部门管理事项，由你局负责协调。

六、施工中应做好施工用料的储运、堆放，泥浆不得排入河道内，及时清理施工时留下的废弃渣料。合理安排施工工期，确保防洪安全。妥善布置施工场地，确保防汛道路畅通。完工后应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验收。

七、在施工过程中如遇河道治理和防汛抢险等公共利益的需要，要无条件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和指挥调度。

八、拟建涉河项目所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权属不变，仍为水利工程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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